
澎湖縣政府受理民眾登記「縣民時間」處理流程圖

受理民眾提出登
記縣民時間申請

紀錄民眾陳情事由並
通知業務單位列席縣
民時間陳述處理意見

紀錄縣民時間會議紀
錄，函知各業務單位
依【裁示事項分辦表
】辦理

依據【裁示事項分辦
表】於限期內函覆陳
情民眾辦理情形

結 案

【行政處】

【行政處】

【行政處】

【業務單位】

（繼續列管）

持續追蹤裁示
事項辦理情形 （解除列管）

【行政處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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